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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文件

吉 林 省 财 政 厅

吉农机发〔2021〕6号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吉林省 2021 年保护性耕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农业农村局、财政局，长春新区农委、财政局，梅

河口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财

政局：

现将《吉林省 2021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

2021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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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2021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

年）》，按照《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指导意见》

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认真总结“梨

树模式”，推动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深入实施。坚持

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丰产、节本增效导向，强化组织领

导和政策引导，通过政府与市场两端发力，农机与农艺深度融

合，科技支撑与产业培育并重，技术创新与机制创新并行，整

体推进扩面与重点突破提质并举，加快在我省适宜区域全面推

行保护性耕作，促进黑土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任务目标

2021年全省计划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 2800万亩；新建保护

性耕作整体推进县 7个，总量达到 15个；新建县乡级高标准保

护性耕作应用基地 30 个，总量达到 60个。投入财政资金对保

护性耕作技术推广进行扶持，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保护性耕作作

业补助、应用基地建设补助和实施效果监测点建设补助等。

三、实施办法

（一）实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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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适宜区域全面实施，以中西部粮食主产区为重点，兼

顾丘陵山区。以玉米生产作为保护性耕作推广应用重点，兼顾

大豆、高粱、谷子、小麦等作物生产，推进探索其它作物实施

保护性耕作技术。

（二）补助条件

1.作业补助。机械收获后秸秆覆盖还田地表越冬，春季实施

机械免（少）耕播种。除条带耕作、机械深松之外，秋季收获

后及春季播种前不得实施土壤耕作。

秸秆覆盖还田方式包括：秸秆粉碎覆盖还田、秸秆集行覆

盖还田、高留根茬秸秆覆盖还田、秸秆整秆覆盖还田等。

秸秆翻埋、耙混、旋耕、联合整地等作业方式不在保护性

耕作补助范围。

2.保护性耕作高标准应用基地。地块相对集中连片，原则

上采取玉米秸秆全量覆盖还田，机械化免（少）耕播种作业，

地表土壤扰动面不超过 30%。县级应用基地面积不少于 1000亩、

乡镇级不少于 200亩。

3.监测点。监测点地块种植作物、作业模式保持稳定，能够

多年连续实施，持续开展土壤理化、生物性状、生产成本、作

物产量变化、病虫草害变化和机具装备适用性等指标监测。

相关标准按照《2021年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技

术指引》（吉农机发〔2021〕5号）执行。

（三）补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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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农机作业者或种植户，具体补助对象由

各地根据实际自行确定。

（四）补助标准

根据各地任务面积，按平均每亩 40元标准下达补助资金，

各地可根据不同技术模式实行差异化补助，对秸秆还田量大、

动土少的提高补助标准。验收工作结束后，根据各地实际验收

面积调整补助资金。各地结合保护性耕作补助面积、应用基地

和监测点建设等情况，统筹安排使用补助资金。高标准应用基

地建设补助，每亩补助不超过 80元；监测点建设补助，县级农

机主管部门与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根据实际商定监测所需费用，

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按合同金额据实补助。涉及政府采购和购

买服务的，按相关规定办理。

（五）查验核实

各地在当地政府统一组织下，根据工作实际，积极采取信

息化远程电子监测方式进行查验核实，必要时也可用人工现场

测量方式核验。主要查验秸秆覆盖还田、机械免（少）耕播种

作业等情况。

（六）补助方式

保护性耕作采取“先作业后补助、先公示后兑现”的方式进

行，即各地按照相关要求，先进行查验核实，确定拟补助的面

积、对象和金额，公示 7 天无异议后，确定最终补助面积、补

助金额和补助对象。县级农机主管部门根据核验结果向本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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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提报资金需求，财政部门及时拨付补助资金。

四、工作程序

（一）落实任务面积。各地按照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年度

任务指标，自秋季收获开始至春耕生产前逐级分解任务面积，

将作业面积细化落实到乡、村、种植户、地块及作业者。

（二）组织查验核实。各地在春季播种作业结束后，即可

组织开展面积查验、公示等工作。各市（州）农业农村局统筹

工作调度，在 4月 20 日至 5月 31日期间以周报形式向省农业

农村厅报送保护性耕作实施进度。各市县农机主管部门于 8月

30日前完成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验收工作，并根据验收结果会

同财政部门填报年度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及补助资金情况汇总

表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农村厅汇总后报省财政厅。

（三）补助资金结算。项目验收结束后，不涉及资金调整

的市县，农机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及时履行相关手续兑付资

金。涉及资金调整的市县，待省里调整资金后及时兑付资金。

（四）工作情况总结。各地于 12 月 30日前将保护性耕作

实施情况工作总结、实施效果监测数据报告及绩效自评报告报

送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州）、县（市、区）政府要

成立负责同志牵头的保护性耕作推进行动领导小组，建立起政

府领导、上下联动、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组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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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各方力量，配套工作经费，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农业农村部

门要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实施领导小组，统筹内部人员

配备，强化推进措施。各实施县要结合实际制定保护性耕作实

施方案，明确实施面积、核验标准、作业补助标准、高标准应

用基地认定办法以及保障措施等内容。各市（州）负责对县级

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导检查和指导服务。

（二）加强基地建设。各地要加强对高标准应用基地建设

管理，严格设立程序、标准和建设要求。基地建设在完成省里

指标任务的基础上，可以自行安排建设，由县级保护性耕作推

进行动领导小组审核确立。每个县级应用基地至少安排 2种以

上适合本地的主推技术模式，在相邻地块设置传统耕作方式对

照田，进行试验对比验证。每个基地承担现场演示等活动每年

不少于 2次，充分发挥基地展示、验证和示范作用。基地要实

行动态管理，作用发挥不明显的要及时调整，做到优中选优。

（三）加强效果监测。要加强保护性耕作长期效果监测点

建设，2020年已确定的实施效果监测点继续开展监测工作。各

县（市、区）农机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监测点建设工作，切实

担负起主体责任，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从保护性耕作补助资

金中提前预留年度所需监测经费，为监测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

障。要组织当地农技推广人员、应用基地承担主体与第三方共

同开展监测工作，确保提供数据真实、全面、准确。

（四）加强宣传培训。各地要充分利用手机、网络、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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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种媒介，针对“疫情”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大力宣

传保护性耕作技术、政府扶持政策等，做到实施区域全覆盖，

促进技术进村入户。各地要组织建立技术指导服务队伍，深入

基层、农户、田间开展形式多样的现场培训和技术服务，让种

植经营者、农机作业者掌握保护性耕作的核心要领，促进技术

规范应用。

（五）加强信息公开。各地要建立查验核实和公示制度，

设立监督电话，以多种形式公开补助的程序、补助标准、补助

方式等。要将受益农户、补助面积和补助金额等相关信息，在

当地进行公示，让补助信息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坚决防止在补助实施中出现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弄虚作

假等情况发生。

（六）加强监督管理。各地要明确补助作业地块的核验标

准，强化具体监管措施，严防虚报补助作业面积、降低作业标

准、套取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发生。各地要加快推进信息化远

程电子监测工作，具备条件的县份要采用监测数据作为兑付补

助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提高监管工作效率。各实施县要建立

专门的档案，相关文件资料、信息化平台监测数据等要留存备

查。

附件：1.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指导组

2.吉林省 2021年保护性耕作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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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验收核准单

4.2021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及补助情况汇总表

5.2021年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建设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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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指导组

顾问：

徐振兴 农业农村部农机鉴定总站、农机推广总站研究员

李洪文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一、专家组成员

组 长：郑铁志 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研究员

副组长：李德忠 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研究员

成 员：关义新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资源所研究员

张兴义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资源所研究员

郑金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李 刚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黄东岩 吉林大学教授

齐江涛 吉林大学副教授

陈日曌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

王跃勇 吉林农业大学副教授

孟宪章 吉林农业大学高级实验师

陈智文 吉林师范大学教授

李明森 吉林省农业机械研究院研究员

邹世丽 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研究员

谢卫平 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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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建 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研究员

王立斌 长春市农机研究院研究员

王贵满 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研究员

吴冠军 双辽市农机管理总站研究员

专家指导组设秘书联络处，负责协调和联络等日常工作。

秘书长：

马 明 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 研究员

联络员：

赵新子 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 高 工

二、专家组主要职责

1.研究分析我省保护性耕作技术发展情况，提出相关技术和

政策建议。

2.研究提出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不同应用区域技术路线、作业

模式，研究制定相应操作规程、作业规范和技术标准。

3.提供保护性耕作技术指导服务，组织设立保护性耕作技术

讲师团（含农民讲师团），并指导开展工作。

4.指导保护性耕作整体推进县及高标准应用基地建设。

5.提供保护性耕作组织实施、考核评估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6.承担省农业农村厅安排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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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吉林省 2021 年保护性耕作任务分解表
单位：万亩 个

序号 地 区 计划面积
县 级 乡 镇

备 注
应用基地 应用基地

全省 2800 23 37

一 长春市 1024 6 9

1 城 区 4 长春新区

2 双阳区 40 1

3 九台区 70 1 1

4 榆树市 300 1 2

5 德惠市 130 2 2

6 农安县 330 1 2

7 公主岭市 150 1 1

二 吉林市 16 1 3

1 城 区 2
龙潭区、船营区、昌邑区、

丰满区、高新区

2 永吉县 2

3 蛟河市 2 1

4 舒兰市 5 1 1

5 磐石市 4 1

6 桦甸市 1

三 四平市 476 2 4

1 梨树县 280 1 1

2 伊通县 16 1

3 双辽市 180 1 2

四 辽源市 12 1 1

1 东丰县 6 1

2 东辽县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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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化市 6 1 2

1 城 区 1 1 二道江区

2 通化县 1

3 柳河县 1 1

4 辉南县 3 1

六 松原市 670 3 5

1 城 区 20 1 宁江区、哈达山区

2 前郭县 130 1 1

3 长岭县 270 1 1

4 乾安县 110 1 1

5 扶余市 140 1

七 白城市 510 7 7

1 城 区 70 2 2 洮北区

2 洮南市 110 1 1

3 大安市 120 2 2

4 镇赉县 90 1 1

5 通榆县 120 1 1

八 延边州 81 2 6

1 延吉市 3

2 图们市 2

3 龙井市 10 1

4 敦化市 30 1 1

5 和龙市 10 1

6 汪清县 10 1 1

7 安图县 10 1

8 珲春市 6 1

九 梅河口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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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验收核准单

县乡： 单位：亩

序号 作业地点

作物及面积
种植户

确认签字

种植户

联系方式

农机作

业者确

认签字

农机作

业者联

系方式

备注
合计

作物品种 耕作方式

玉米 大豆 小麦 其它 免耕 少耕

验收人员（乡级政府或农机站相关人员）（签字）： 乡级政府（盖章）：

县级审核人员（签字）： 县级农机主管部门（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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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及补助情况汇总表

县 单位：万亩 台

序号 实施作业面积 补助作业面积
补助资金 备注

合计 作业补助 应用基地补助 监测点补助

县级农机主管部门（盖章）： 县级财政部门（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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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建设情况一览表
县 单位：万亩 台

基 地 区 位 情 况

基地名称 建设地点 GPS 坐标 建设规模 覆盖乡、村、户数 建设时间 建设单位 负责人

基 地 建 设 内 容

技术模式 技术路线说明 面 积 覆盖率 覆盖量 技术指导人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五

基 地 关 键 机 具 装 备 情 况

名称 品牌 行数/幅宽 数量 作业能力 其它相关说明



抄送：各有关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 3月 9日印发


